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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平县教育局文件 
 
 

 
遂平县教育局 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暨办
学质量管理综合考评工作的通知 

      

为全面掌握我县中小学幼儿园 2023年度教育教学暨办学质量

管理情况，根据《遂平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管理督导考评实施方

案》(遂教〔2022〕129 号)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定于近期开展 2023

年度教育教学暨办学质量管理综合考评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    一、年终考评时间：2024 年 1 月 18 日—19 日。 

二、考评序列：1、各乡镇中心学校； 

2、城乡各初级中学（含特校、体校）； 

3、各乡镇中心小学、乡镇一小、城区小学； 

4、村级小学、教学点； 

5、局直幼儿园，乡镇中心幼儿园及民办幼儿园。 

三、考评组织：教育局成立 9 个考评组，由局班子成员任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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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，机关各股室负责同志、部分督学及教研室教研员任成员。 

四、考评方式：一是校长根据《遂平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管

理督导考评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向考评组书面汇报 2023 年实施教育

教学及加强办学质量管理情况。二是考评组对照《考评方案》指

标要点，采取听取汇报、实地核查、调阅资料、座谈走访等形式，

对受检各序列学校逐项打分 (建议 4 个等次:优秀 90 至 95 分,良

好 86 至 89 分,一般 80 至 85 分，较差 80 分以下)。三是考评结束

一周内，各考评组将各个序列学校考评结果，经组长审核签字后，

送督导室。 

五、结果呈现及运用：综合考评满分 100 分。1、年度教育教

学管理考评及过程性督导检查权重 40%；2、办学质量权重 50%；3、

工作展示（荣誉奖励+特殊贡献）权重 10%。三项按照比例核算后

累计相加，减去扣分，为各学校最终得分。 

考评结果作为本年度教育管理先进单位认定和校（园）长绩

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考评优秀的颁发奖牌、证书。考评中发现的

问题，责令限期整改；存在问题较多的，挂牌督办；考评结果较

差的，建议局党组、派驻纪检组依纪问责；对考评中发现的在办

学质量管理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以及发展教

师、培养学生等方面的先进典型经验予以宣传推介。 

六、具体要求：1、高中阶段学校的考评，主要参考市教育局

高中办学质量管理情况评价结果；乡镇中心幼儿园、村小附设园、

民办幼儿园的考评，由各中心学校在局相关股室指导下组织进行，

拟表彰先的幼儿园分别由有关股室遴选推荐；各中心校对辖区村

级小学、教学点的考评结果于 1 月 30 前报督导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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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考评组到达每个乡镇，按序列先后考评中心校、初中、乡

镇中心小学（含乡镇一小），同时巡查中心幼儿园，并抽查 1-2 所

村级小学或教学点。抽查村小如有附属幼儿园，也应进行巡查（中

心幼儿园和村小、教学点不再单独打分，纳入中心校量化）。 

3、开展考评必须做到“五进五访五查”，即：凡检查学校，

必须进教室、进教学办公室、进教学功能室、进餐厅、进宿舍；

必须访谈校长、班子成员以及一定数量的教师、学生和家长；必

须查看阅读、写字、教学教研开展情况，查看各学校“三级听课”

开展情况，查看“双减”政策及课后服务落实情况，查看各学校

助力教师专业成长、关心教师待遇诉求情况，查看各学校促进学

生学业发展、核心素养培养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情况，真正帮助学

校查找问题，推动工作，提升管理水平，提高教学质量。 

学校有市级以上名师（名班主任）工作室，取得一定成绩，

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；或学校在教师专业成长、学生学业发展

和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，应予加分奖励。 

4、中心校辖区没有初中、公办中心幼儿园的，以及中小学没

有食堂、宿舍的，此项暂不计分，综合评定时加权平衡后核算分

数。 

5、坚持立德树人，坚持质量导向，重视教学常规，注重发展

过程，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。减轻学校负担，注重

实际工作，除非佐证需要，不要求学校提供专门迎检档案，只检

查原始性、过程性档案资料。 

注：接受考评单位须撰写年度工作报告（基本情况、举措成

绩、存在问题、意见思路），由负责人签字后交考评组长带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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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教学成绩由基础教育、教研等部门提供；罚分由监察信访、

安全等股室提供（2023 年度各序列学校教学成绩、2023 年度各单

位问责处理情况，于 1 月 25 日前送督导室）。 

7、2024 年 1 月 30 日（腊月二十）之前，各中心校、初中、

中心小学（含城区小学、乡镇一小）、局直幼儿园，把 2023 年以

来所获县级以上荣誉（奖牌）复印件整理一套（本年度教师优质

课、课题、成果奖限市级以上结题或市级二等奖以上。本年度学

生个人竞赛奖励限市级二等奖以上。本年度名师、骨干教师、师

德先进个人、学科带头人等荣誉限省级以上），列出汇总表，附表

彰文号，以中心校为单位报督导室审核确认。 

8、本年度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信访责任事件、重大负面

舆情或因学校班子成员违纪违法受到处理的，一票否决，取消先

进单位评选资格，并取消党政负责人评优晋级资格。 

9、考评时使用一张表格，一把尺子；综合评定时，考虑城乡

差异、校际差异，对城区、乡镇以及年级、学制不同的学校统筹

考虑。 

10、遵守八项规定，严肃工作纪律，注意交通安全、搞好冬

季疫病防范。 

 

附：各考评组人员组成情况及考评指标要点（待发）。 

 

遂平县教育局 

2024 年 1 月 11 日 


